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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

第 50 号 

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 2012 年 3 月 6

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骆琳 

二○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

（2012 年 4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0 号公布，根据

2015 年 5 月 29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0 号修正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，规范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，

从事职业卫生检测、评价等技术服务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实施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与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是指为建设项目提供

职业病危害预评价、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，为用人单位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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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、职业病防护设备设

施与防护用品的效果评价等技术服务的机构。 

第四条 国家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实行资质认可制度。职业卫

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；

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，不得从事职业卫生检测、

评价等技术服务。 

第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从高到低分为甲级、乙级、

丙级三个等级。 

甲级资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认可及颁发证书。 

乙级资质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（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）认可及颁发证书，并报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。 

丙级资质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（以下简

称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）认可及颁发证书，并报省级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，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进行登记。 

第六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区域

经济结构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的需要，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的设置实行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和总量控制。 

第七条 取得甲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可以根据认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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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范围在全国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。 

下列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，必须由取得甲级资质的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： 

（一）国务院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的建设项目； 

（二）核设施、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； 

（三）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建设项目； 

（四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其他项目。 

第八条 取得乙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可以根据认可的

业务范围在其所在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活动。 

下列建设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，必须由取得乙级以上资质的
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： 

（一）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的建

设项目； 

（二）跨设区的市的建设项目； 

（三）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。 

第九条 取得丙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可以根据认可的

业务范围在其所在的设区的市或者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

定的范围从事除本办法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的建设项目以外的职

业卫生技术服务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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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质认可 

第十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

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分别设立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

职业卫生专家库(以下简称专家库)，由专家库专家承担相应的职业

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的技术评审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从事技术评审的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； 

（二）具有连续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； 

（三）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规范；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；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技术评审工作。 

专家库专家任期 5 年，可连聘连任。 

第十二条 专家库专家不得参加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的技术评审工作。 

被评审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不得聘请专家库专家为顾问。 

专家库专家不得参加被评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可能有碍技

术评审公正的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和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专家库专家进行定期复审，

并根据资质认可工作的需要，及时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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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申请甲级资质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固定资产 700 万元以上； 

（三）工作场所面积不少于 700 平方米； 

（四）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； 

（五）有不少于 25 名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技术人员； 

（六）有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，专职技术负责人具

有与所申报业务相适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 5 年以上工作经验； 

（七）具有与所申请资质、业务范围相适应的检测、评价能力； 

（八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十五条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申请乙级资质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 

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固定资产 400 万元以上； 

（三）工作场所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； 

（四）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； 

（五）有不少于 20 名经培训合格的专职技术人员； 

（六）有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质量控制负责人，专职技术负责人具

有与所申报业务相适应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 3 年以上工作经验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43


